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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第五案，請提案人羅委員淑蕾說明提案旨趣。 

羅委員淑蕾：（17 時 5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委員羅淑蕾、黃昭順、林國正等 15 人臨時提案

，鑑於食安危機接連發生，若再期待業者自主管理，那就是違反降低成本逐利的商人本性。檢討

現行食安課責體系，加強源頭管理是當務之急。因此，本席等提案要求行政院應該參照日本境外

把關的經驗，將現行特定進口大宗食品採取一定比例的抽驗方式，修正為「全檢驗」的把關程序

，以補強源頭管理機制的實益。是否有當，提請公決。 

第五案： 

本院委員羅淑蕾、黃昭順、林國正等 15 人，鑑於食安危機接連發生，若再期待業者自主管理，那

就是違反降低成本逐利的商人本性。檢討現行食安課責體系，加強源頭管理是當務之急。爰此，

本席等提案要求行政院參照日本境外把關的經驗，將現行特定進口大宗食品採取一定比例的抽驗

方式，修正為「全檢驗」的把關程序，以補強源頭管理機制的實益。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提案人：羅淑蕾  黃昭順  林國正 

連署人：葉宜津  李昆澤  葉津鈴  林德福  李俊俋  

盧秀燕  邱文彥  簡東明  鄭汝芬  林鴻池  

陳雪生  潘維剛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六案，請提案人周委員倪安說明提案旨趣。 

周委員倪安：（17 時 6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委員周倪安等 13 人，鑒於台灣人民於第二次世

界大戰之重大傷亡，為彌平苦難應要求日本政府合作紀念，故敦請日本沖繩縣政府於日本沖繩縣

糸滿市和平紀念公園，建設「台灣人二戰戰爭犧牲者紀念碑與紀念公園」。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謝謝。 

第六案： 

本院委員周倪安等 13 人，鑒於台灣人民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重大傷亡，為彌平苦難應要求日本政

府合作紀念，故敦請日本沖繩縣政府於日本沖繩縣糸滿市和平紀念公園，建設「台灣人二戰戰爭

犧牲者紀念碑與紀念公園」。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約二十萬台灣人被日本徵用為軍人、軍屬、軍伕，派往各地征戰

。其中三萬三百零四人戰死，約一萬五千人失蹤，另台灣遭聯軍空襲死難推估逾十萬人，合計約

十五萬台灣人因而喪生。 

二、為慰靈祈福當年犧牲台灣人、記取歷史教訓、祈求世界和平，並進一步推動與日本國「

台日和平基金會」及沖繩縣政府間之合作。特請決議敦請日本沖繩縣政府，合作於日本沖繩縣糸

滿市和平紀念公園，合作籌建「台灣人二戰戰爭犧牲者紀念碑與紀念公園」。 

三、藉此一台日合作計劃，進一步強化、深化，台灣與琉球及台灣與日本間相互友好親善關

係。從而促進台灣、東亞、全球安全與和平。 

提案人：周倪安 


